附件一
服务需求一览表

项目名称：本地卫生健康领域网络直播宣传服务

本项目最高限价：肆万叁仟元整（¥43000.00）
	项目
	数量
	单位
	服务内容及要求

	本地卫生健康领域网络直播宣传服务
	1
	项
	1.对本地卫生健康领域无偿献血全年网络直播活动进行流量推广，确保合作期内所执行的10场网络直播活动累计观看总量超过500万次。

2.合同期内为项目提供 LED屏幕租赁服务全年不超过4次，分辨率不低于P2、尺寸不小于6m×3m。

3.合作期限内，为本项目提供提供10次设备往返搬运服务。

	商务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15天内。

二、交付期限：       采购人指定时间     。
三、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验收完成止。

四、服务质量保证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项目验收完成止。
五、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六、服务要求：

1.质量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和采购需求要求。

2.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提供解决方案。质保期内提供电话咨询和远程技术支持。提供售后服务联系电话及联系人。

七、其他要求：

1.报价必须含以下部分，包括：

（1）服务的价格（报价需包含但不限于“服务需求一览表”涉及的所有费用）；

（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

（3）招标投标相关的各项费用；

（4）中标人必须考虑本项目在实施期间一切可能产生费用。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成交总价不予调整，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付款方式：本项目无预付款，项目完成并经采购人书面验收合格后，供应商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采购人，采购人收到发票后90日内一次性转账支付合同总金额。
3.项目实施要求：

中标供应商未按招标文件中的内容提供服务或服务未达招标要求的，相应责任由中标供应商负责。采购人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解除合同。其间所有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如其间造成采购人损失的，将追究中标供应商法律责任并赔偿相关损失。

4.中标人自行承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自身原因产生的法律纠纷和责任并妥善处理，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5.保密要求：中标人对采购人及其下属单位所提供的技术及数据资料应严格保密，不得扩散。

6.中标人对采购文件的项目要求应完全响应，如果存在虚假响应或者是虚假承诺，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中标人承担。

7.验收要求：验收标准应符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